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气象局



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6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

南海区气象局转发广东省气象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许可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相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气象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广东省气象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许可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佛气〔2016〕98号）转发给你们，并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根据省、市文件要求，2016年12月31日后，区气象局不再受理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申请，区住建局把相应内容纳入建设管理流程。同时，根据《广东省气象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许可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粤气〔2016〕86号）规定，由气象部门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和监管工作的工程按文件执行。

二、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通过气象局防雷装置设计许可但尚未申请防雷装置竣工验收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由区气象局统计出项目数报住建部门，这些项目的防雷中间监管过程继续由区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负责并跟进。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工程竣工验收时，须提供《新建防雷装置检测报告》、防雷工程的相关子分部验收记录等资料；验收时，区气象局派出人员一同把关防雷验收，充分体现对过渡期工程事前审批、批后监督负责的原则。

三、对于防雷设计施工图审查，由区气象公共安全技术支持中心（原区防雷设施检测所）与施工图审查机构做好技术衔接。

四、2016年12月31日后新报监报建项目的防雷工程质量监督，按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设备工程中建筑电气分部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流程进行。新项目办理工程报监程序不变。

五、因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已包含防雷相关内容，办理施工许可证条件维持不变。

六、竣工验收备案资料暂不做调整。

附件：佛山市气象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广东省气象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优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许可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佛气〔2016〕9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南海区气象局
2017年1月26日
（联系人：区健勇，联系电话：81213216）
  抄送：区审改办、区联合验收办，区建筑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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